
花蓮縣 65 歲以上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乘車補助申請書 

切結書 

□ 本人已了解花蓮縣 65歲以上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乘車補助相關規定，向玉

里鎮公所申領車票根換發補助款，確實為本人所乘坐，若有虛報、變造、

不實等情事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繳回所領之款項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電話： 

 

 

□ 本人因無法親自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款，特由受委託人持

相關文件代為辦理，若有糾紛，概由雙方自行解決，雙方願負相關法律

責任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電話： 

受委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/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與申請人關係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